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 

姓      名 OOO 編          號 OO 

一、有國民法官法第13條至第15條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就本案選任為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具第16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可以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本調查表及後附問卷的目的，是要了解您有沒有上面所列的情事及調查其

他參與模擬審判的必要事項。 

二、本次模擬法庭，預定於民國111年4月12日（二）上午9時10分至11時10分在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4樓大禮堂及會議室進行選任程序。請依照通知書所載時間攜帶(1)

身分證明文件或服務證、(2)選任程序通知書至本院4樓大禮堂報到。另預定於111

年4月12日（二）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111年4月13日（三）上午9時30分至下

午5時30分、111年4月14日（四）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進行審理程序、終局

評議、宣判及研討會。 

三、煩請您填寫本調查表後，將本表及後附問卷於民國111年3月

14日前放入回郵信封中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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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是否具我國國籍 □是     □否 

聯絡電話  

最高學歷 

及專業領域 

 

最高學歷__________□畢業／□肄業  專業領域___________ 

（例如：「博士畢業、法學」、「大學肄業、會計學」，不用填學校名稱） 

現職工作 

 

行業別__________ 職務種類＿＿＿＿＿＿ 職位＿＿＿＿＿＿ 

（行業別例如「媒體服務業」、職務種類如「人事管理」、職位如「人事

主任」等，不用填載服務公司／機關名稱） 

曾任工作經

歷 

 

 

 

 

 

（請依上一欄「現職工作」填寫方式，簡要填寫曾經從事的全部工作行業、

職位，但亦不用填寫公司／機關名稱，如：「曾在航運公司擔任船員10年，

後轉航運管理內勤職務5年，離職後開設進出口貿易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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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13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1.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2. 曾任公務人員而受免除職務處分，或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

屆滿。 

3. 現任公務人員而受休職、停職處分，其休職、停職期間尚未屆滿。 

4. 人身自由依法受拘束中。 

5. 因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或經自訴人提起自訴，

尚未判決確定。 

6. 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 

7.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現於緩刑期內或期滿後未逾二年。 

8. 於緩起訴期間內，或期滿後未逾二年。 

9. 受觀察勒戒或戒治處分，尚未執行，或執行完畢未滿二年。 

10.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11. 受破產宣告或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有無符合上述各款情形（請勾選）： 

    □ 沒有上述各款情形。 

    □ 有上述第     款情形，請說明理由： 

    □ 不確定，理由為： 

 

貳、第14條規定，下列人員，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1. 總統、副總統。 

2. 各級政府機關首長、政務人員及民意代表。 

3. 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4. 現役軍人、警察。 

5. 法官或曾任法官。 

6. 檢察官或曾任檢察官。 

7. 律師、公設辯護人或曾任律師、公設辯護人。 

8. 現任或曾任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

教授，講授主要法律科目者。 

9. 司法院、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之公務人員。 

10. 司法官考試、律師考試及格之人員。 

11.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12. 未完成國民教育之人員。 

★有無符合上述各款情形（請勾選）： 

    □ 沒有上述各款情形。 



    □ 有上述第     款情形，請說明理由： 

    □ 不確定，理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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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1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1. 年滿七十歲以上者。 

2.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 

3.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 

4. 有重大疾病、傷害、生理或心理因素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

務顯有困難。 

5. 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有嚴重影響其身心健康之虞。 

6. 因看護、養育親屬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 

7. 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受顯著破壞，有處理為生活重建事務之必

要時。 

8. 因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之重大需要致執行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職務顯有困難。 

9. 曾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未滿五年。 

10. 除前款情形外，曾為候選國民法官經通知到庭未滿一年。 

前項年齡及期間之計算，均以候選國民法官通知書送達之日為準。 

★有無符合上述各款情形（請勾選）： 

□無。 

□有。有上述第   款情形，但仍願意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有。有上述第   款情形，並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說

明具體事實（或檢附相關資料）： 

□不確定，理由為：     

 

 

 

肆、您是否於本次模擬法庭的選任（即111年4月12日上午9時10分至11時10分）、

審理、評議與研討會期日（即111年4月12日下午1時30分起至111年4月14日

下午5時30分止）均可參與？ 

□是。        □否。 

伍、如您於本次選任程序未獲選，是否願意參加下一次選任？ 

□是。        □否。 



陸、選任國民法官期日及審判期日之餐飲選擇（請勾選）： 

□葷食。  □素食。 

 填載本調查表後寄回即視為同意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辦理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所

需，透過聲請表、調查表、問卷、詢問、使用自動資料庫查詢等方式蒐集、處理、

利用個人資料(含姓名、出生年月日、社會生活等個人隱私)。本院將依據個人資

料保護法的規定，在選任國民法官的目的與範圍內，使用並妥善維護各候選國民

法官的個人資料，請您安心據實填載。 

 請您務必據實填載本調查表的問題。國民法官法第99條施行後，明知為不實事項

而填載於本調查表者，得依該條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 

本人已充分瞭解本調查表所列的問題，並已經據實回答。 

填載人（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